医疗健康产融服务创新园申报指南
为推动海淀区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打造产业生态，制定医疗健康产融服务创新园申报指南。
一、项目内容

在辖区内招募优质产业空间和专业化运营机构，建设面积不小于2万m2的医疗健康产融服务创新园,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及项目提供租金及物业补贴、政策辅导、股权融资和生态合作服务。重点面向医药健康领域有产业影响力的医药健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系列支持，帮助企业无缝接入海淀产业生态，协助企业充分了解并按照国家、市、区及中关村科学城现有政策申报产业、人才等相关支持。最终打造成一个兼具高企业服务满意度、完整产业链条、可观产业规模，且人才集聚、创新能力突出的100%去化率医药健康产业高品质园区。

二、支持内容及金额

支持资金用于降低空间使用成本、提升园区整体服务质效、打造医药健康领域产业集聚等。支持方式及金额根据项目建设内容确定。

三、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需由园区业主单位和专业化运营机构以联合体方式构成，在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指导下开展产业培育、产业服务、高品质园区建设及医药健康产业生态构建等工作。
园区业主单位需具备医疗健康产业集聚的建筑规模和场地设施，包括：①园区内及周边人才公寓、酒店、商业、教育、医疗等服务要素和配套设施齐备；②楼面承重：办公区不低于250kg/㎡，餐厅区不低于300kg/㎡，机房不低于800kg/㎡；③园区申报产业空间面积不少于2万㎡，用于企业办公、展览展示及配套服务等；④按照医药健康产业需求规划功能分区（至少包括办公区、展示区、配套服务区）对现有空间进行必要的装修和改造，确保满足各场景实际需求。

专业化运营机构需具备必要的园区运营能力及经验，包括：①公司或其全资子公司具备3年及以上园区运营经验，且在本项目申报之日前1年内有园区运营项目存续；②公司下属具有医学、药学或生物学专业教育背景的正式员工不少于10人。③公司主体及法定代表人诚信守法，近三年内未受到刑事及严重行政处罚，无严重失信行为，无重大生产安全、消防、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产品质量事故。
四、项目周期

培育期：项目启动实施之日起2年。

履约期：项目启动实施后起至招商期签订5年的入园合同履行完成止。

五、考核评价

随园区建设推进，分期对园区整体出租率、合同到期后的续租率、企业服务、产业链条完整度以及产业人才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对实施主体运营团队的支持金额挂钩。

主要考核指标参考：①空间方面：第一年去化率不少于70%，第二年去化率达到100%；入驻企业合同到期后续租率不低于60%；②企业服务：为园区内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知识产权、工商注册等服务。服务触达不少于1次/每季度；70%以上入驻企业使用过园区提供的服务；企业服务满意度达到85%；③引导企业积极融入本区医药健康产业生态，组织企业参与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指定的或区域内其他的产业促进交流活动，包括金融及供应链对接活动，宣讲会，论坛，路演，沙龙，等。平均每家企业第一年参与促进交流活动不少于4场，第二年不应少于8场，第三年不应少于12场；④产业链条完整度指标：园区企业医药健康产业链条所覆盖的医疗服务、装备制造（医疗）、健康管理、医疗设备、智慧医康养、医疗金融、养老金融、医疗保险科技、医疗健康养老等上下游产业板块第一年不应少于2个，第二年应至少覆盖以上产业中的3个，第三年应至少覆盖以上产业中的4个；⑤产业规模指标：园区医药产业相关企业下属全职员工数量，第一年不应少于200人，第二年不应少于300人，第三年不应少于400人；⑥入驻企业的创新能力指标：入驻企业需持有医疗健康产业相关专利（含实用新型）和软件著作权总数不少20个（项）；⑦对园区出现生产安全、消防安全、金融安全、群体事件以及环境及大气污染等负面情况，造成重大影响的，按照一票否决原则取消当年支持。具体考核指标结合申报评审确定。

六、实施方式

项目以公开申报的形式实施。

1.申报方依据项目内容自愿申报并制定项目方案，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对方案组织评审，并与项目单位签订项目任务书。

2.申报方应按照任务书约定指标实施项目，并根据要求提交医疗健康产融服务创新园建设及运营情况报告；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对报告进行审核。

七、申报材料

1.企业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https://zhengce.beijing.gov.cn）在线申报，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并提交《医疗健康产融服务创新园建设项目申报书》及有关附件材料，同时提交一份纸质材料，书面申报材料与网上申报材料不一致将不予受理。纸质申报书应在封面加盖公章及骑缝章。申报材料一律使用A4纸张，并须标注连续页码。申报材料不予退还。

2.如申报材料不属实，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八、申报时间及纸质材料报送地点

申报时间：2026年3月23日至3月26日

报送地点：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1号籍海楼4层

联系人：张建 13051701343；米新宇 1521033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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